
                                           公司独立董事就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就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 

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独立审慎、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认真审议了会议

材料后，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中的以下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用于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募投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经核查，我们认为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上市公司审

计业务的执业资质与能力，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

性要求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及自律监管措施。相关决策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因此，一致同意《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并同意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